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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须按规定注册独立法人单位，严格按照资质证书规定的业务范围开展

工作，对出具的报告负法律责任，严禁租借资质证书、非法挂靠、转包服务项目。

二、必须按照法律法规和执业准则公平竞争，严禁假借、冒用他人名义要求

服务对象接受有偿服务。

三、必须做到客观公正、诚实守信，在网上公开评价报告、检测项目等有关

信息，严禁出具虚假或漏项、缺项报告。

四、必须严格执行从业人员管理规定，严禁出租资格证书、在报告上冒用他

人签名。

五、必须保障专业技术服务和报告质量，严禁应到而不到现场开展技术服务、

抄袭他人成果。

违反上述规定，依法依规从严处理。



《安全评价与检测检验机构规范从业

五条规定（试行）》宣贯要点

一、为什么要制定《五条规定（试行）》

近年来，各类安全评价与安全生产检测机构（以下简称“评价与检测机构”）

为企业和建设项目安全风险评估、设施设备安全检测和技术鉴定分析，为政府部

门安全生产监管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发挥了较好的事故防范作用，成为安

全生产领域一支重要的技术力量。据初步统计，2014 年评价与检测机构完成各

类技术服务 7.6 万项，发现隐患和问题 32.5 万项，提出措施建议 27.9 万条，为

排查治理事故隐患，预防事故发生，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和专业服务。但是，

随着专业技术服务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防范

事故技术支撑作用还不明显。二是从业行为不够规范，一些机构存在租借资质、

挂靠、弄虚作假、报告质量不高等问题。三是监管监察不到位，处罚不及时。四

是现有相关规章内容较多、条目繁杂，不易把握重点。

为严防以“红顶中介”“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

官员兼职的位子”的腐败现象。加大打击评价与检测等专业服务机构出租资格证

书、非法挂靠等违规行为力度，总局在总结现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的

基础上，制定了《安全评价与检测检验机构规范从业五条规定(试行)》（以下简

称“五条规定”），着重从资质管理、公平竞争，诚信公开、执业规范、保障质

量等五个方面进一步规范评价与检测机构从业行为，《五条规定》中的每一个必

须、每一个严禁，都依据了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管

理规定》（总局第 12 号令）、《安全评价机构管理规定》（总局第 22 号令）的

要求，都是有法可依的，违反了规定，就要依法进行处罚。《五条规定》只有

211 字，凸显了各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监管的重点，便于机构负责人和全体从业

人员牢记、警示、遵守。



二、主要条款内容和法律依据

第一条：必须按规定注册独立法人，严格按照资质证书规定的业务范围开

展工作，对出具的报告负法律责任，严禁租借资质证书、非法挂靠、转包服务

项目。

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规定，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的机构必

须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管理规定》（总局第 12

号令）、《安全评价机构管理规定》（总局第 22 号令）明确了机构必须在资质

确定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未取得资质证书不得从事相应活动。同时，对租借、

转包、非法挂靠等违法违规行为作出相应的处罚规定。但是，在日常监督检查和

事故调查中发现，一些机构仍然不时触碰“红线”，为了经济利益铤而走险，租

借资质、非法挂靠、转包项目对机构的事故防范技术支撑作用打了折扣。因此，

必须加大打击整治力度，坚决掐断出租资格证书、非法挂靠这一利益链条、切断

这一夺命绞索。

第二条：必须按照法律法规和执业准则公平竞争，严禁假借、冒用他人名

义要求服务对象接受有偿服务。

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严格规定，机构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执业准

则，接受生产经营单位的委托方能开展服务，对高危行业建设项目和危化品企业

作出强制性安全评价的规定，对安全设备、以及涉及人身安全、危险性较大的石

油开采和矿山井下特种设备明确要求必须检测检验，这既是法律赋予安全专业服

务机构事故预防的重要职能，同样是沉甸甸的责任和艰巨任务。同时，法律还强

调机构要对作出的评价、认证、检测、检验的结果负责，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因

此，机构必须按照法律法规和执业准则，恪守职业道德，遵守技术服务市场秩序，

公平、公开、公正开展活动，公平竞争，如实反映安全事项。

据群众反映，在一些地区仍然有个别机构为经济利益，假借、冒用政府监管

部门、事业单位、社团名义要求服务对象接受其有偿服务，企业和基层对此意见

很大，虽然只是个别现象，但却给安全专业服务工作带来恶劣影响。为规范安全



专业服务市场秩序，《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通知>精神进一步

加强和规范安全评价以及安全标志等专业服务机构监管工作的通知》（安监总规

划〔2010〕199 号）明确要求：各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不得向生产经营单位指定

专业服务机构开展服务，不得以机构服务来代替政府监管、监察职能。同时，要

求“各级安全生产监管、煤矿安全监察部门要坚持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

开、政府与中介机构分开”，推动专业服务机构规范健康发展，建立服务于安全

生产的长效机制。

2013 年 6 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安全评价机构监

管工作的通知》（安监总规划〔2013〕79 号），要求具有安全评价资质的各级

安全监管监察部门直属事业单位、各类协会学会在 2014 年 6 月底前必须对其安

全评价业务单独注册成立企业法人，依法独立开展安全评价活动。截止目前，涉

及此类问题的单位绝大部分已完成了整改，个别单位正在按规定办理单独注册手

续。

第三条：必须做到客观公正、诚实守信，在网上公开评价报告、检测项目

等有关信息，严禁出具虚假或漏项、缺项报告。

建立健全机构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安全专业服务监督管理机制，有

利于促进机构发挥隐患排查、事故预防的技术支撑作用。

一是客观公正、诚实守信。这是专业服务机构赖以生存的根本，安全专业服

务一项重要作用就是要发挥第三方专业机构安全检查作用，失去客观公正、失去

诚信，机构就失去存在的意义。总局第 12 号令、总局第 22 号令明确要求机构必

须做到客观公正、诚实守信。从工作实践来看，只有客观公正、诚实守信的机构

才能使政府放心、企业接受、社会肯定，才能真正做大做强，向规模化、专业化

健康发展。二是加强社会监督。“公开是最好的监督”，《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

于推行安全评价报告等信息网上公开的通知》（安监总厅规划〔2011〕210 号），

将推进安全评价报告等信息网上公开，作为安全评价机构诚信体系建设、提高从

业人员守法意识、提高评价报告质量、提高安全监管透明度、强化社会监督的有

效途径。从近几年实施情况来看，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三是强化责任追究。《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 号）明确要

求，对专业服务机构违法违规、弄虚作假的，要依法依规从严追究相关人员和机

构的法律责任，并降低或取消相关资质。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更是进一步加

大对出具虚假证明机构的民事、刑事、行政责任追究力度。

第四条：必须严格执行从业人员管理规定，严禁出租资格证书、在报告上

冒用他人签名。

近年来，社会公众对技术服务市场挂靠、出租个人资格证书现象反应强烈，

一些具有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人员，将本人资格证书出租给一些专业服务机构，

收取一定租金，签订假合同、出具假证明、冒充专职人员，本人并不真正去现场

实地勘察，而是由他人代替其在报告上签名，其结果使得专业技术服务发挥隐患

排查治理、预防事故的支撑作用流于形式，失去目的和意义。这些行为的存在性

质十分恶劣，后果严重，危害很大，影响极坏，客观上造成安全隐患没有被及时

发现，职工生命健康时刻受到威胁，相关专业服务人员甚至沦为违法违规企业的

帮凶。因此，必须将此违规现象作为打非治违的重点，切断这个非法利益链条。

各级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要加强对此违法违规现象的监督检查力度，按照

“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依法依规严肃追究有关机构和人员法律责任。

第五条：必须保障专业技术服务和报告质量，严禁应到而不到现场开展技

术服务、抄袭他人成果。

社会各界对安全专业服务质量极为关注，人们对一些服务质量不高、不到现

场服务、抄袭他人报告的违法违规行为十分痛恶，这类专业技术服务失去了应有

的安全保障和监督作用，一些群众来信举报也多是反映此类问题。自 2011 年开

始，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多次组织开展专项治理活动，对发生重大事故涉及机构弄

虚作假、出具报告与实事不符的，依法依规严肃追究了机构和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五条规定》重申必须保障专业技术服务和报告质量，严禁应到而不到现场开展

技术服务，抄袭他人成果，旨在净化和规范安全技术服务市场秩序，提升专业服



务机构的责任意识、守法意识，更加有效地发挥专业服务机构隐患排查、预防事

故的技术支撑作用。

三、如何贯彻落实《五条规定（试行）》

（一）确保“三个覆盖”。省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评价与检测机构要明确

宣贯工作承办部门和负责人，细化分工方案，层层落实责任，推动宣贯工作规范、

有序开展，确保实现监管监察部门、机构和从业人员“三个覆盖”。

（二）加强培训指导。省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将《五条规定》作为业务培

训的重要内容，组织评价与检测机构在 2015 年 6 底前对其负责人和从业人员轮

训一遍，并将此作为机构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要把《五条规定》的要求落实到

评价与检测机构执业全过程，加强业务指导，督促机构依法依规开展专业技术服

务活动。

（三）落实主体责任。评价与检测机构要组织从业人员逐条逐字、认真学习

领会《五条规定》。要结合学习贯彻情况，认真开展自查整改，对查出的问题，

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强化内部监督，确保整改到位，杜绝违反《五条规定》

的行为。各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以贯彻执行《五条规定》为契机，突出监管重

点，督促机构落实主体责任，推动安全专业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

（四）严格督查检查。各地要把《五条规定》作为“打非治违”的重要内容，

强化监管监察，发现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有违反《五条规定》或与事故发生有关联

行为的，要及时调查取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

监局将适时组织专项督查，对宣贯、执行《五条规定》情况进行检查，对不认真

贯彻和严格落实《五条规定》的机构及从业人员，及时向社会曝光，并纳入机构

和从业人员不良诚信记录。

（五）总结典型经验。各地要及时总结贯彻执行《五条规定》的先进典型，

通报表扬一批优秀机构和从业人员，发挥以点带面和典型引路示范带动作用。

《安全评价与检测检验机构规范从业



五条规定（试行）》宣贯要点

一、为什么要制定《五条规定（试行）》

近年来，各类安全评价与安全生产检测机构（以下简称“评价与检测机构”）

为企业和建设项目安全风险评估、设施设备安全检测和技术鉴定分析，为政府部

门安全生产监管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发挥了较好的事故防范作用，成为安

全生产领域一支重要的技术力量。据初步统计，2014 年评价与检测机构完成各

类技术服务 7.6 万项，发现隐患和问题 32.5 万项，提出措施建议 27.9 万条，为

排查治理事故隐患，预防事故发生，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和专业服务。但是，

随着专业技术服务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防范

事故技术支撑作用还不明显。二是从业行为不够规范，一些机构存在租借资质、

挂靠、弄虚作假、报告质量不高等问题。三是监管监察不到位，处罚不及时。四

是现有相关规章内容较多、条目繁杂，不易把握重点。

为严防以“红顶中介”“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

官员兼职的位子”的腐败现象。加大打击评价与检测等专业服务机构出租资格证

书、非法挂靠等违规行为力度，总局在总结现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的

基础上，制定了《安全评价与检测检验机构规范从业五条规定(试行)》（以下简

称“五条规定”），着重从资质管理、公平竞争，诚信公开、执业规范、保障质

量等五个方面进一步规范评价与检测机构从业行为，《五条规定》中的每一个必

须、每一个严禁，都依据了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管

理规定》（总局第 12 号令）、《安全评价机构管理规定》（总局第 22 号令）的

要求，都是有法可依的，违反了规定，就要依法进行处罚。《五条规定》只有

211 字，凸显了各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监管的重点，便于机构负责人和全体从业

人员牢记、警示、遵守。

二、主要条款内容和法律依据



第一条：必须按规定注册独立法人，严格按照资质证书规定的业务范围开

展工作，对出具的报告负法律责任，严禁租借资质证书、非法挂靠、转包服务

项目。

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规定，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的机构必

须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管理规定》（总局第 12

号令）、《安全评价机构管理规定》（总局第 22 号令）明确了机构必须在资质

确定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未取得资质证书不得从事相应活动。同时，对租借、

转包、非法挂靠等违法违规行为作出相应的处罚规定。但是，在日常监督检查和

事故调查中发现，一些机构仍然不时触碰“红线”，为了经济利益铤而走险，租

借资质、非法挂靠、转包项目对机构的事故防范技术支撑作用打了折扣。因此，

必须加大打击整治力度，坚决掐断出租资格证书、非法挂靠这一利益链条、切断

这一夺命绞索。

第二条：必须按照法律法规和执业准则公平竞争，严禁假借、冒用他人名

义要求服务对象接受有偿服务。

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严格规定，机构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执业准

则，接受生产经营单位的委托方能开展服务，对高危行业建设项目和危化品企业

作出强制性安全评价的规定，对安全设备、以及涉及人身安全、危险性较大的石

油开采和矿山井下特种设备明确要求必须检测检验，这既是法律赋予安全专业服

务机构事故预防的重要职能，同样是沉甸甸的责任和艰巨任务。同时，法律还强

调机构要对作出的评价、认证、检测、检验的结果负责，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因

此，机构必须按照法律法规和执业准则，恪守职业道德，遵守技术服务市场秩序，

公平、公开、公正开展活动，公平竞争，如实反映安全事项。

据群众反映，在一些地区仍然有个别机构为经济利益，假借、冒用政府监管

部门、事业单位、社团名义要求服务对象接受其有偿服务，企业和基层对此意见

很大，虽然只是个别现象，但却给安全专业服务工作带来恶劣影响。为规范安全

专业服务市场秩序，《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通知>精神进一步

加强和规范安全评价以及安全标志等专业服务机构监管工作的通知》（安监总规



划〔2010〕199 号）明确要求：各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不得向生产经营单位指定

专业服务机构开展服务，不得以机构服务来代替政府监管、监察职能。同时，要

求“各级安全生产监管、煤矿安全监察部门要坚持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

开、政府与中介机构分开”，推动专业服务机构规范健康发展，建立服务于安全

生产的长效机制。

2013 年 6 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安全评价机构监

管工作的通知》（安监总规划〔2013〕79 号），要求具有安全评价资质的各级

安全监管监察部门直属事业单位、各类协会学会在 2014 年 6 月底前必须对其安

全评价业务单独注册成立企业法人，依法独立开展安全评价活动。截止目前，涉

及此类问题的单位绝大部分已完成了整改，个别单位正在按规定办理单独注册手

续。

第三条：必须做到客观公正、诚实守信，在网上公开评价报告、检测项目

等有关信息，严禁出具虚假或漏项、缺项报告。

建立健全机构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安全专业服务监督管理机制，有

利于促进机构发挥隐患排查、事故预防的技术支撑作用。

一是客观公正、诚实守信。这是专业服务机构赖以生存的根本，安全专业服

务一项重要作用就是要发挥第三方专业机构安全检查作用，失去客观公正、失去

诚信，机构就失去存在的意义。总局第 12 号令、总局第 22 号令明确要求机构必

须做到客观公正、诚实守信。从工作实践来看，只有客观公正、诚实守信的机构

才能使政府放心、企业接受、社会肯定，才能真正做大做强，向规模化、专业化

健康发展。二是加强社会监督。“公开是最好的监督”，《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

于推行安全评价报告等信息网上公开的通知》（安监总厅规划〔2011〕210 号），

将推进安全评价报告等信息网上公开，作为安全评价机构诚信体系建设、提高从

业人员守法意识、提高评价报告质量、提高安全监管透明度、强化社会监督的有

效途径。从近几年实施情况来看，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三是强化责任追究。《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 号）明确要

求，对专业服务机构违法违规、弄虚作假的，要依法依规从严追究相关人员和机



构的法律责任，并降低或取消相关资质。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更是进一步加

大对出具虚假证明机构的民事、刑事、行政责任追究力度。

第四条：必须严格执行从业人员管理规定，严禁出租资格证书、在报告上

冒用他人签名。

近年来，社会公众对技术服务市场挂靠、出租个人资格证书现象反应强烈，

一些具有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人员，将本人资格证书出租给一些专业服务机构，

收取一定租金，签订假合同、出具假证明、冒充专职人员，本人并不真正去现场

实地勘察，而是由他人代替其在报告上签名，其结果使得专业技术服务发挥隐患

排查治理、预防事故的支撑作用流于形式，失去目的和意义。这些行为的存在性

质十分恶劣，后果严重，危害很大，影响极坏，客观上造成安全隐患没有被及时

发现，职工生命健康时刻受到威胁，相关专业服务人员甚至沦为违法违规企业的

帮凶。因此，必须将此违规现象作为打非治违的重点，切断这个非法利益链条。

各级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要加强对此违法违规现象的监督检查力度，按照

“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依法依规严肃追究有关机构和人员法律责任。

第五条：必须保障专业技术服务和报告质量，严禁应到而不到现场开展技

术服务、抄袭他人成果。

社会各界对安全专业服务质量极为关注，人们对一些服务质量不高、不到现

场服务、抄袭他人报告的违法违规行为十分痛恶，这类专业技术服务失去了应有

的安全保障和监督作用，一些群众来信举报也多是反映此类问题。自 2011 年开

始，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多次组织开展专项治理活动，对发生重大事故涉及机构弄

虚作假、出具报告与实事不符的，依法依规严肃追究了机构和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五条规定》重申必须保障专业技术服务和报告质量，严禁应到而不到现场开展

技术服务，抄袭他人成果，旨在净化和规范安全技术服务市场秩序，提升专业服

务机构的责任意识、守法意识，更加有效地发挥专业服务机构隐患排查、预防事

故的技术支撑作用。



三、如何贯彻落实《五条规定（试行）》

（一）确保“三个覆盖”。省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评价与检测机构要明确

宣贯工作承办部门和负责人，细化分工方案，层层落实责任，推动宣贯工作规范、

有序开展，确保实现监管监察部门、机构和从业人员“三个覆盖”。

（二）加强培训指导。省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将《五条规定》作为业务培

训的重要内容，组织评价与检测机构在 2015 年 6 底前对其负责人和从业人员轮

训一遍，并将此作为机构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要把《五条规定》的要求落实到

评价与检测机构执业全过程，加强业务指导，督促机构依法依规开展专业技术服

务活动。

（三）落实主体责任。评价与检测机构要组织从业人员逐条逐字、认真学习

领会《五条规定》。要结合学习贯彻情况，认真开展自查整改，对查出的问题，

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强化内部监督，确保整改到位，杜绝违反《五条规定》

的行为。各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以贯彻执行《五条规定》为契机，突出监管重

点，督促机构落实主体责任，推动安全专业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

（四）严格督查检查。各地要把《五条规定》作为“打非治违”的重要内容，

强化监管监察，发现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有违反《五条规定》或与事故发生有关联

行为的，要及时调查取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

监局将适时组织专项督查，对宣贯、执行《五条规定》情况进行检查，对不认真

贯彻和严格落实《五条规定》的机构及从业人员，及时向社会曝光，并纳入机构

和从业人员不良诚信记录。

（五）总结典型经验。各地要及时总结贯彻执行《五条规定》的先进典型，

通报表扬一批优秀机构和从业人员，发挥以点带面和典型引路示范带动作用。


